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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民政厅 浙江省财政厅 
关于进一步落实激励关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

一线社区工作者举措的通知 
  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民政局、财政局： 

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，我省广大社区工作者深入贯彻

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重要

指示精神，根据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要求，勇于担当、扎实

工作，为遏制社区疫情防控作出了积极贡献。为进一步关心

关爱疫情防控一线的社区工作者，激励他们为民爱民、担当

奉献，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，现将进一步落实激励关爱

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社区工作者举措通知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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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进一步落实防控措施。根据当前疫情防控和复工复

产要求，科学防控、精准施策，分区分级落实相应疫情防控

措施，依法有序做好防控和服务群众工作。完善党组织领导

的社区防控工作机制，属地统筹安排下沉到一线的防控力量，

利用“三社联动”优势，引导社会组织、专业社会工作机构、

群团组织、志愿者和楼道小组长、居民骨干有序参与社区防

控，将基层治理优势转化为疫情防控效能。  

二是全力保障专职社区工作者安全健康。在保证防控人

员力量的前提下，合理调度疫情防控一线的社区工作者，尽

快采取轮休、补休等方式，保证社区工作者及时得到必要休

整。对较长时间超负荷工作的工作人员，要强制休息，坚决

防止带病上岗。在疫情防控形势平稳后，要及时安排健康体

检和心理减压；有条件的地方，可安排休假疗养和为社区工

作者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。 

三是加大走访慰问力度。要结合疫情防控工作检查和“三

服务”活动，深入社区慰问一线工作者，主动了解社区工作者

需求。对长期奋战一线，无法照顾家庭的社区工作者，要协

调安排好休息场所；要组织社区服务机构和志愿者，协助做

好其共同居住的父母、子女照顾工作；对疫情防控工作中因

公受伤、突发疾病的社区工作者要第一时间进行慰问，最大

限度解决社区工作者的后顾之忧。 

四是落实好相关待遇。全面执行加班值班等各项政策规

定，在应急响应期内，各地可以统筹考虑疫情防控工作的情

况，对参与一线疫情防控的社区工作者，可给予适当补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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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是加大评优激励政策。注重在疫情防控一线考察识别

专职社区工作者，对经受考验的社区干部，优先纳入社区组

织换届推荐人选。对参加疫情防控工作表现突出的专职社区

工作者，经推荐、公示等程序后，可纳入后备干部人选等鼓

励措施；也可适当提高年度专职社区工作者考核优秀等次的

比例，并重点向防疫工作中表现优秀的专职社区工作者倾斜。 

六是选树一批先进典型。注重发现、及时宣传并选树一

批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专职社区工作者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

迹，在全社会营造尊重、感恩、关爱社区工作者的浓厚氛围。 

七是加强容错免责保护。对为防止疫情蔓延，勇于担当、

果断决策、及时处置，但存在程序瑕疵或出现一定失误的社

区工作者，根据“三个区分开来”的原则，按程序予以容错免

责。对在疫情防控工作中，受到不实信访举报的社区工作者，

应予以及时澄清，消除负面影响，并依纪依法严肃查处诬告

陷害行为。加强被问责和调整社区工作者的后续管理，对问

责影响期已满、工作表现突出的，通过一定程序可以重新使

用。  

                 

 

浙江省民政厅     浙江省财政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2 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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